
 
 

 
 
 

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“回头看”整改 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《沈阳市中央 
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》第 1 项 

整改任务的验收销号意见 
 

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“回头看”整改工作领导小组： 

依据《沈阳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》《沈阳市中

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整改任务验收参考标准》和《沈阳

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我

办组建了验收组，于 2022 年 9月 20 日对《沈阳市中央生态环境

保护督察整改方案》中责任单位和平区所承担的第 1 项整改任务

进行了验收，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督察指出的问题 

辽宁省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

不够深入，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、紧迫性认识还不够到位，工

作主动性、自觉性不强；有的地方对绿色低碳发展理解不够深刻，

还存在传统路径依赖，对“两高”项目管控不力；有的地方还没

有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，重经济发展、轻生态环境保护问题

依然存在。 

二、责任单位采取的工作举措 



 
 
－2－ 

1.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将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

神纳入学习计划，区党委、政府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半年至少组织

1 次学习。区党校（行政学院）要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新发

展理念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、碳达峰碳中和等作为主

体班次重要教学内容，每年举办专题培训班。 

2.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

定期研究部署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和深入打好

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重点工作。原则上每两个月至少研究 1 次生

态环境保护工作,及时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。 

3.排查梳理“两高”项目，建立“两高”在建项目清单和建

成项目台账，实行动态管理，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坚决停批、停

建；全面清理关于“两高”项目的不合理支持政策措施。 

4.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和“三管三必须”，每

年向市委、市政府报告 1 次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履行情况，每年与

市委、市政府签订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状。 

三、整改任务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

1.自 2021 年年初以来，区党委、政府理论学习中心组共组

织了 4次专题学习。2021 年 9 月 17 日，采取党校云课堂在线直

播教学学习方式，学习绿色环保专题——《“十四五”空气质量

全面改善行动计划》。 

2.和平区 2021 年先后召开了 6 次区委常委会、7 次区政府

常务会讨论研究区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、浑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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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西地区建筑（生活）垃圾乱排乱卸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等生态环

境保护工作，推动生态环境整改。 

3.完成全区“两高”项目及不合理支持政策措施排查，和平

区无“两高”项目及不合理支持政策措施。 

4.和平区 2021 年已向市委、市政府提交了生态环境保护责

任履行情况报告，并与市委、市政府签订了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

任状签订。 

四、整改任务整改目标完成情况 

整改目标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完整、准确、

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增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、绿色低碳高质

量发展道路的自觉性、紧迫性和责任感。 

和平区委、区政府已按照《沈阳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

改方案》第 1项整改任务要求，完成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

保护相关学习任务，定期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把生态环境保

护工作摆在更突出位置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思

想自觉、政治自觉、行动自觉得到强化，走生态优先、绿色低碳

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。 

五、佐证材料与整改措施对应情况 

1.和平区委、区政府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半年组织 1次生态文

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学习，区委党校也组织了相关培训，佐证材料

与整改措施 1相对应。 

2.和平区 2021 年先后召开了 6 次区委常委会、7 次区政府

常务会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佐证材料满足每两个月至少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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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次要求，与整改措施 2 相对应。 

3.经排查，和平区无“两高”项目及不合理支持政策措施，

佐证材料与整改措施 3相对应。 

4.和平区 2021 年向市委、市政府提交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

履行情况报告、与市委、市政府签订了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状，

佐证材料与整改措施 4相对应。 

六、下步工作要求 

继续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

新发展理念，增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

路的自觉性、紧迫性和责任感，并且按《整改方案》要求长期坚

持。 

七、验收结论 

和平区已完成《沈阳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》第

1 项中所承担的整改任务，通过验收。 

 

附件：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

 

           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“回头看” 

         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2022年 9 月 28日 

 


